
 

新北市 115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額滿學校相關問題與解答 

115年 3月 17日修訂 

一、 額滿學校線上送件如何進行呢? 

答：進入額滿學校線上審查之網址後，輸入新生身分證號及出生年月日後，並上傳戶口

名簿、房屋權狀或經公證之租賃契約等資料，填寫是否有同校兄姊及新生設籍時間，

即可完成資格登記，俟學校審核完成後，依設籍時間先後公告正備取名單。 

 

二、如果新生審查結果名單公告後，沒有錄取額滿學校，還有學校可以 

讀嗎? 

答：額滿學校錄取名單將於 4 月 20 日上午 10 點於學校首頁及公佈欄公告，正取生於 4

月 27日至 5月 3日期間辦理報到作業，若尚有缺額，學校將通知備取生辦理報到作

業；若未錄取額滿學校，可於 5月 6日至 5月 13日於新生線上報到系統選擇改分發

學校進行報到。 

 

三、 正、備取生申復補報到(僅開放現場報到) 

答：額滿學校正取生報到名單將於 5月 4日上午 10點於學校首頁及公佈欄公告，請家長

務必確認是否報到成功，倘因故未報到成功請於 5月 5日中午 12時前提出申復補報

到申請，由學校辦理補報到事宜，凡正取生分發額滿學校逾期未報到且未於 5月 5日

中午 12時前提出申復者視同棄權，由學校逕行辦理改分發，缺額則由學校依候補名

冊遞補；額滿學校備取生報到名單則於 5 月 8 日上午 10 點於學校首頁及公佈欄公

告，請家長務必確認是否報到成功，倘因故未報到成功請於 5 月 11 日中午 12 時前

提出申復補報到申請，由學校辦理補報到事宜，凡備取生分發額滿學校逾期未報到

且未於 5 月 11 日中午 12 時前提出申復者視同棄權，由學校逕行辦理改分發，缺額

則由學校依候補名冊遞補。 

 

四、 額滿學校的線上報到系統要怎麼操作呢? 

答：進入額滿學校線上報到網址後，輸入新生的身分證號及出生年月日，系統會顯示錄

取之額滿學校，若欲報到請點選該額滿學校，即可進入該校報到畫面，輸入新生資料

並登入，即完成報到，報到後請於各校訂定時間內依序完成相關資料填寫。 

 

五、家長是否能於線上審查作業中填寫放棄原因為要自願改分發到改分 

發學校? 
答： 

(一) 原則不能，家長還是需要進行相關審查是否可以錄取額滿學校，無法錄取才能

改分發至改分發學校。 



 

(二) 例外情形為，若兄姊當初因原學區學校額滿而被改分發，弟妹得放棄所屬學區

額滿學校審查，於系統上選填「兄姊已至改分發學校就讀」並填寫兄姊之學校、

年級、班級、座號及姓名，申請隨兄姊就讀改分發學校。 

 

六、什麼是「額滿學校」？ 

答：額滿學校之推估，依本局公告之基準日由戶政事務所提供設籍學童人數，學校以平

均報到率預估學童人數，每班預估人數達本局公告之額滿學校基準時，得報本局核

定為新生分發額滿學校名單。 

 

七、如果學童的學區是「額滿學校」，跟一般學校在分發上有什麼不同 

嗎？ 

答：「額滿學校」因可容納新生人數有限，分發方式與一般學校不同，分發前會先辦理「額

滿學校」分發資格審查： 

(一) 學校被核定為「額滿學校」，表示學區內的新生人數已經超過學校可以容納的人

數，為維護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品質，學校只能收到額滿為止。因此「額滿學

校」必須先確認學童是否提供居住事實證明文件，才依學童的設籍先後，依序

分發。 

(二) 由於「額滿學校」可容納的人數有限，必須確保實際居住於學區內學童的就學

權益。因此，教育局訂定分發的規定，並於每年 4月份，辦理「額滿學校」分

發資格審查。 

(三) 為維護有實際居住事實學童的就學權益，凡是以「寄居」身分設籍在額滿學校

學區內，沒有居住事實的學童，都無法分發至「額滿學校」就讀。 

 

八、學童符合哪些條件，可以參與分發至「額滿學校」？ 

答：學童必須「完全符合」下列 3項條件，才可以參與分發至「額滿學校」，不符合其中

一項，都不能參與分發： 

(一) 學童及其父或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直系血親（或學童與法定監護人）要在

當入學年度 3月 20日前，共同設籍在「額滿學校」學區內同一戶籍。 

(二) 學童實際住在「額滿學校」學區內，而不是寄居。 

(三) 提出下列其中一項證明文件（以下文件的所有人必須是學童的直系尊親屬）： 

1. 設籍地房屋所有權狀。  

2. 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 

3. 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4. 其他經學校查證確有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例如：與戶籍地同址，並以父

母或法定監護人為名之電費、水費、瓦斯費或中華電信市話電話費…等單

據，請出具最近三個月或三期以內之連續單據。 



 

5. 如有特殊狀況請洽詢○○國小註冊組。 

 

九、如果學童符合分發條件並提出申請者，即一定可以就讀「額滿學 

校」？以及設籍的時間先後如何計算？是以父母或學生為基準？必 

須全家人設在一起嗎？ 

答： 

(一) 不是。符合分發條件並提出申請者，即可參與分發額滿學校；未分發至額滿學

校者，則分發至改分發學校就讀。 

(二) 倘符合分發條件者多於額滿學校招收名額時，依據《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

分發及入學作業要點》第九條略以：「（一）學童應與其父、母、直系血親尊親

屬或監護人設籍於額滿學校學區內，且非寄居身分，…（二）符合前款規定之

學童，依其設籍先後順序分發入學。」爰以學生之設籍日作為比序基準，惟學

童應與父或母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直系血親（或法定監護人）共同設籍，例：

學童設籍時間為 113 年 3 月 1 日，其父或母或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直系血親

（或法定監護人）共同設籍時間為 113年 4月 1日，學校應以 113年 4月 1日

作為比序基準。 

 

十、什麼時候會辦理「額滿學校」分發資格審查？ 

答：每年 4月會辦理「額滿學校」分發資格審查，學校在 3月 26日左右會寄發「額滿學

校資格審查通知單」，通知單上會註明審查時間、審查地點、需要攜帶的相關文件，

如果學童符合分發「額滿學校」的條件，請務必在指定時間內備齊相關文件參加審

查。 

 

十一、如果學童不符合分發條件，是否不能就讀「額滿學校」？ 

答：不一定。「額滿學校」會先分發符合參與分發條件的學童。如果還有缺額，「額滿學

校」將會繼續依學童的設籍時間先後，依序分發。因此，不符合分發條件的學童，仍

會依設籍時間先後分發至額滿為止。 

 

十二、如果我的學童設籍時間太晚，無法分發至「額滿學校」，是不是 

就不能唸小學了？ 

答：不是。「額滿學校」分發額滿之後，還沒有被分發的學童，將會改分發到其他鄰近的

未額滿學校。每一所「額滿學校」都會有「改分發學校」名單，家長可填選改分發學

校志願序，額滿學校將依家長選填志願序及改分發學校學生容納量等因素協助學童

進行改分發作業。 

 

十三、於額滿學校新生入學家長登記日截止後才登記的學童，其順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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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排序？  

答： 

(一) 於登記期程內按時登記並有居住事實證明之學童依設籍時間進行分發，因設籍學校

額滿未獲分發之學童依序列入備取名單。 

(二) 原備取生已遞補完畢，始通知逾時登記備取者，通知順序以當日中午 12時結算名單，

中午 12時後逾時登記者，列入隔日備取名單。 

(三) 逾時登記者須排序在前揭備取名單之後，請各校妥為告知家長，逾時登記者同樣依

設籍時間進行排序，惟此排序將視備取遞補時已登記者之設籍時間進行動態調整。 

（例：按時登記之學童因設籍學校額滿未獲分發者有 20位，則依設籍先後順序為備

1至備 20。倘逾時登記者先出現 2位，則這 2位學童同樣依設籍先後順序列為備 21

及備 22，當日中午 12時前又有一位設籍時間早於備 21及備 22者進行逾時登記，則

遞補順位重新排序為備 21至備 23，依此類推。） 

 

十四、學童的兄弟姊妹已經在「額滿學校」就讀，學童入學或轉入「額 

滿學校」具有優先權嗎？  

     答：符合下列要件者，始具有轉入之優先權，爰請貴校於新生入學審查作業前透過多元

管道（如寄發通知單、聯絡簿回條等方式）先行調查貴校學生的兄弟姊妹於 114學

年度入學或轉入之情形。 

(一) 依據《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作業要點》第9點第2款：符合同條第

1款及下列要件者，得優先申請隨其兄弟姊妹就讀： 

1. 兄姊就讀額滿學校一至五年級。 

2. 與其兄弟姊妹屬同一戶籍，且弟妹出生時與兄姊設籍同戶籍或與兄弟姊妹同

時遷入同籍。 

3. 戶籍設籍基準日為三月二十日，且額滿學校學區設籍滿二年。 

(二) 依據《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學生轉學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5 款：屬同一戶籍學

生，因學區重新劃分或因該區屬額滿學校致兄弟姊妹分屬不同學校就讀，符合下

列要件者，得優先申請隨其兄弟姊妹轉入額滿之同一學校。但學校轉入人數有競

額時，依設籍時間先後順序遞補轉入： 

1、弟妹出生時與兄姊設籍同戶籍，或兄弟姊妹同時遷入同戶籍。 

2、戶籍設籍基準日為三月二十日，且額滿學校學區設籍滿二年。 

(三) 若兄姊當初因原學區學校額滿而被改分發，弟妹得放棄所屬學區額滿學校審查，

於系統上選填「兄姊已至改分發學校就讀」並填寫兄姊之學校、年級、班級、座

號及姓名，申請隨兄姊就讀改分發學校。 

 

十五、學童的哥哥、姊姊入學當年至改分發學校就讀，該改分發學校於 

學童入學當年申請為「額滿學校」，弟妹可以申請至該校就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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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以。 

（一） 兄姊就讀設籍學校之改分發學校，該校於弟妹入學當年申請為「額滿學校」。

兄姊因當年度原學區學校額滿，至改分發學校就讀，又弟妹新生年段適逢兄

姊就讀學校申請新生額滿年段之案例，開放弟妹優先隨兄姊就讀，尚無須審

酌「弟妹出生時與兄姊設籍同戶籍，或兄弟姊妹同時遷入同戶籍」及「戶籍

設籍基準日為 3 月 20 日，且額滿學校學區設籍滿 2 年」等上開規定資格條

件；另學童之父或母或法定監護人得免遷戶籍依兄姊當年度改分發學校提出

入學申請，並優先隨兄姊就讀改分發學校。 

（二） 設籍學校之改分發學校於學童入學當年非額滿學校，弟妹同樣可隨兄姊至改

分發學校就讀。 

 

十六、持有老舊合法房屋但未申請建照、所有權狀者，其子女如何入學？ 

答：若能提供足資證明為房屋所有權人之文件，則視同持有房屋所有權狀，得依照「額

滿學校」的分發入學原則辦理。 

 

十七、若是住在公家宿舍、眷村宿舍，如何計算設籍日？（如果沒有門 

牌或是未報戶籍者？） 

答： 

（一） 若是住在公家宿舍、眷村宿舍，設籍日計算仍與一般民眾相同，以到戶政機

關設籍日起算，無優惠措施。 

（二） 「無門牌者」視同沒有戶籍，若未設籍之學齡兒童，得依其出生證明等資料，

先向其居住地所屬學區學校報到，受理分發入學後，區公所及學校應要求其

儘快補辦戶籍登記，並轉知戶政機關，予以協助。  

十八、若無法進入學區內之額滿學校時，如何瞭解學區內有哪些改分發 

學校可供家長選擇？ 

答：於線上登記作業中會請家長選填 5個改分發學校志願序，以作為新生於無法進入額

滿學校時之改分發依據。 

     

十九、若家長所持房屋租賃契約未經公證者，是否具有額滿學校優先分 

發入學資格？  

答：沒有。依本市新生分發及入學作業要點規定，額滿學校分發入學資格需具有法院公

證或法院授權認可之民間單位公證之租賃契約。 

 

二十、若新生於學期中擬轉入額滿學校之規定如何?  

答：依本市公立國民小學學生轉學作業要點規定，額滿學校小一新生經完成新生分發額



 

滿作業後不再接受登記，學校統一將缺額保留至寒、暑假（非保留先前候補人員及

其序位），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在學校網頁上公告缺額與申請遞補之辦法，

統一於訂定時間內受件登記辦理，再依設籍時間排序。 

 

二十一、額滿學校因學期中有學生轉出，於寒、暑假辦理轉入時，其順

位應如何排序？  

答:為使入學、轉學資格具一致性，學童轉入時應比照入學資格之優先順位，排序如下： 

（一） 教職員子女。 

（二） 隨兄姊優先就讀（須符合《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作業要點》

第 9點第 2款或《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學生轉學作業要點》第 4點第 5款之

要件）。 

（三） 未具上開優先權者，依設籍先後順序分發入學（非寄居且具有居住事實証明

文件）。 

 

二十二、改分發後，能否於學期中再透過額滿學校改分發至其他改分發 

學校?  

答：設籍於額滿學校學區內，學童經改分發後，若有再改分發至其他學校之需求，則須

有戶籍遷移之事實始得於學期中經由額滿學校轉介至其他改分發學校。 

 

二十三、原以寄居身分於額滿學校學區內，且有居住事實，若在資格審 

查前寄居修正為獨立戶，其設籍日起算方式為何? 

答: 依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作業要點第 9點第 1條規定：學童應與其父、

母直系血親尊親屬或監護人設籍於額滿學校學區內，且非寄居身分，故本案以寄居

身分修正為獨立後，以符合資格日起算。 

 

二十四、續聘多年之代理代課教師其子女是否有優先就讀服務學校? 

答: 依據新北市新生、轉學生分發入學作業要點，各國民小學現職編制內教職員工之子

女或被監護人，得優先隨其父、母或監護人就讀於所服務之國民小學。其現職編制

內係指編制內合格有給之正式教師，代理代課教師除外。 

 

二十五、外籍生入學額滿學校及監護人因各式原因在審查時才入籍，如

何審查？ 

答: 

（一） 依據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作業要點，新生入學應設籍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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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20060001030100-1090302


 

並有居住事實之學童，學校依學童設籍時間安排入學。 

（二） 額滿學校部分，學童應與其父、母、直系血親尊親屬或監護人設籍於額滿學

校學區內，且非寄居身分，依學童設籍先後順序分發入學。 

 

 

 

 

 

 


